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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

獎勵作業要點」，特訂定本支給原則。 

第二條  獎勵對象資格、人數、金額、獎勵期間及對新聘任人員之保障，依「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辦理。 

第三條  適用對象：經由本校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考量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等

面向之績效，評估其績效卓著者，方可給予獎勵。 

第四條  支給原則及差距比例：依本校訂定之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申請表計算教師績效之積分，

予以排序並分級。 

一、教師績效積分計算方式： 

(一)以本校名義(五年內)發表於SCIE、SSCI、EI、TSSCI或其他之期刊論文 (有編

輯委員會且有同儕審查制度定期發行之學術期刊)至多五篇、專利及技術移

轉等資料，並提供完整著作目錄： 

1. 論文性質分類加權分數(C)： 

論文性質 加權分數 

正式論文（Full Article） 3分 

簡報型論文 2分 

病例報告 1分 

綜合評論（Review article）；一年一篇為限 2分 

2.學術論文刊登雜誌分類排名加權分數(J)： 

(1)SCIE、SSCI期刊排名百分比 加權分數 

IF ≥ 6 IF 

排名≦10.00% 6分 

10.00%<排名≦20.00% 5分 

20.00%<排名≦40.00% 4分 

40.00%<排名≦60.00% 3分 

60.00%<排名≦80.00% 2分 

排名 80.00%以後 1分 

(2)EI期刊 1分 

(3)其它國內外非 SCIE、SSCI、EI學術性雜誌 0.5分 

3.作者排名加權分數(A)： 



作者序 加權分數 

第 1作者或通訊作者 5分 

第 2作者 3分 

第 3作者 1分 

第 4作者或以後之作者 0.5分 

4.五年內專利或技術移轉之加權分數： 

類別 加權分數 

國內新型或新式樣專利 15分 

國外新型或新式樣專利 20分 

國內發明專利 40分 

國外發明專利 50分 

技轉金新臺幣未滿 20萬元之技術移轉 50分 

技轉金新臺幣 20萬以上未滿 50萬元之技術移轉 60分 

技轉金新臺幣 50萬以上未滿 100萬元之技術移轉 75分 

技轉金新臺幣 100萬以上之技術移轉 90分 

 (二)近三年內擔任主持人之研究計畫資料 

每一件研究計畫案之分數分別為： 

計畫類別 分數 

政府計畫案(如教育部、國科會、經濟部、農委會等，非產學合作計畫)  30分 

產學合作計畫總金額 50萬以上 20分 

產學合作計畫總金額未滿 50萬 10分 

二、教師績效積分分級表： 

級別 教師績效積分 

第一級 550分以上 

第二級 420分以上未滿 550分 

第三級 345分以上未滿 420分 

第四級 未滿 345分 

三、各級獎勵金額由本校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依據當年度國科會補助額度審核分配

之，惟各級距間之獎勵補助額度差距比例不得少於 30%。 

第五條  各類頂尖人才之核給比例：依當年度提出申請之各學門教師人數，審酌其績效積分

後，由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決定之；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占獎勵對象人數之

最低比例不得少於30%。 

第六條  定期評估標準： 

一、受獎勵之優秀教師需於獎勵期間結束前兩個月，檢附期末報告、接受補助年度

之論文發表狀況及新年度計畫申請/核定狀況以為本校定期評估標準。 

二、受獎勵之優秀教師需於獎勵期間，輔導並協助同儕進行研究，並於獎勵期間結

束前兩個月，提出輔導工作報告或相關之合作研究成果，送交學術研究發展委

員會進行評量。 

未依規定繳交相關報告者或經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評量未達標準者，該年度獎勵結

束後次年度不得申請。 

第七條  本支給原則經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